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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
政策法规

政策法规 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平潭综合实验区促进两岸影;

展的实施意见 (2019年修订版) >>的通知
2019-10-31 ∞.∞ 来源平潭综合实验区招商局 阅读次数: 329次

对台直通车

摘要: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平潭综合实验区促进两岸影视产业合作发展的实施意见 (2019年修

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平潭综合实验区促进两岸影视产业合作发展的实施意见(

通知

岚综管办 (2019) 123号

为促进两岸影视产业合作发展，加快平潭综合实验区、自贸试验区和国际旅游岛建设，根据《福建省人民

国际旅游岛建设方案的实施意见)) (闽政 (2016) 62号)、 《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平潭开

发 (2018) 3号) ，特修订出台本实施意见。

一、影视企业列入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

依照财政部、税务总局下发的《关于平潭综合实验区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增列有关旅游产业项目的通知》

参照《平潭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旅游业)适用指引)) ，符合条件的影视相关企业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影视企业税收奖励

在区内新设立的不涉及新增用地的影视相关企业，自缴税年度起，按企业缴纳的各类税收地方留成部分，

50弛的奖励。

三、支持影视高端人才落户

区内影视企业高管和专业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导演、编剧、制片人、演员等) ，对年度缴纳个人所得税总f

年缴纳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的100坦予以奖励。

四、支持影视企业落地

对实缴注册资本在500万元及以上的新入驻企业，在区内落地并实际运营满一年后，经认定按实际到资金额

高不超过100万元，相关补助资金分五年平均到位。

五、实体办公租金补助

影视企业租赁园区内实体经营办公场所的，给予20元/月/平米的租金补助:租赁园区外经营场所的，予以

助:每家企业补助面积最高不超过500平米，补助期限不超过3年。

六、支持影视固定资产投资投产

除土地外，对企业在区内用于影视园区(基地〕建设、影视摄影棚建设、影视演艺场所建设等自营类固定

投资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按实际投资额的50%予以补助，单一企业最高补助不超过5000万。除土地外，对企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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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3000万(含)的，予以30%的置景补助;投资3000万-5000万(含)的，予以50%的置景补助;投资超过5000万的，采取"一事一

议"方式确定置景补助金额。

对从事影视园区(基地)经营的区内企业，园区被评为国家级、省级、区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称号的，分别一次性给予

最高500万元、 300万元、 100万元奖励。

七、加大影视类企业招商力度

鼓励区内外企业、中介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参与招商引资工作，对累计招商落地企业达10家及以上，办公人员累计达50人及以

上，所招企业入驻后正常运营满一年的，可对招商主体予以一次性50万-200万元招商奖励。

对引入在实验区取景(成片后实验区取景时长不低于10分钟)、制作的收视率前5名卫视的综艺节目(周五， 周六，用日 20: 00 

23 :00播出) .经认定后，予以招商主体50万元的奖励，予以节目制作组在平潭发生制作费50唱的奖励，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

八、打造平潭特色影视取景地

影视剧组在实验区取景拍摄中所产生的食宿行及服化道费用，按30冉的比例予以补贴，单一剧组补贴不超过100万元:拍摄突出平

潭特色的影视剧并在实验区指定影视基地或外景地拍摄取景制作的，予以免收外景地费用及摄影棚租赁费用，食宿行及服化道费用按40艳的

比例予以补贴，单一剧组补贴不超过300万元。

九、加大影视剧奖励力度

予以电影分成票房奖励。由区内企业参与出品(出品排序前三名) .且在区内有一定取景拍摄的电影(成片后实验区场景时长不

低于5分钟) .实行票房分成分级累进奖励.对票房分成100万至1亿元的部分，按票房分成的8%予以奖励;对票房分成1亿至3亿元的部

分，按票房分成的5%予以奖励;对票房分成超出3亿元的部分，按票房分成的2%予以奖励，单一影片奖励总额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

由区内企业参与出品(出品排序前三名) .且在区内有一定取景拍摄的电影(成片后实验区场景时长不低于5分钟) .在中央电视

台电影频道(中央6套)首播的，予以50万 100万的奖励。

予以电视剧首播奖励。由区内企业参与出品(出品排序前三名) .且在区内有一定取景拍摄的电视剧(成片后实验区场景时长总

计不低于45分钟) .在中央电视台(中央一套、八套、九套)或省级卫视(排名前十)黄金时段首播的，分别给予每集20万元和 10万元奖

励，单一剧目奖励最高不超过800万元;在中央电视台或省级卫视非黄金时段首播的，分别给予每集10万元和5万元奖励，单一剧目奖励最

高不超过400万元。

予以网络平台影视剧奖励。由区内企业参与出品(出品排序前三名) .且在区内有一定取景拍摄(成片后网络电影实验区场景时长

不低于5分钟、网络电视剧实验区场景时长不低于45分钟) .在国内主要视频网站播出的网络大电影、网络剧等互联网影视项目，视点击率

情况予以单一项目 10万-100万元的奖励。

予以综艺节目播放量奖励。综艺节目在实验区取景制作，在收视率前5名卫视播放的，视收视率予以 10万 100万的奖励:在网络

平台播放的，视点击率予以5万 50万的奖励。

本条款的奖励不予重复享受，依照就高原则予以奖励。

十、打造短视频拍摄"网红地"

在区内指定场景取景制作的短视频，在国内主要短视频平台(今日头条、抖音、微视、快手等)播出，为推广平潭国际旅游岛，

传播正能量的，单个视频点击量达到1000万次及以上且点赞量达到200万次及以上的，予以10-20万奖励。

十一、支持创作影视优秀作品

对在福建省立项、备案，且由实验区影视企业参与出品(出品排序前三)的影视作品，获得经批准的全国常设性影视类奖项主要

单元奖的，分等次给予出品企业奖励z 获得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的奖励300万元:获得金鸡奖、飞天奖、华表奖、百花奖、金爵奖、天坛

奖、金鹰奖、白玉兰奖等奖项的奖励300万元:在欧洲兰大电影节(威尼斯、柏林、夏纳〉和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奖(奥斯卡金像奖)

获奖的，每部奖励出品方1000万元。

对片名中突出"平潭..城市地名(含海坛、岚岛、东岚等别称)的，给予不超过100万元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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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提供担保，对为影视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专业担保机构，由区财政按年度担保额2%给予风险补偿。

十二、鼓励股权投资机构加大对影视企业的投资

对注册在实验区的股权投资类企业(在中基协备案)投资区内影视企业进行风险补助，股权投资额达到300万元(含)以上的，按

其对区内影视企业股权投资额的1%对基金管理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给予奖励，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十四、加强两岸影视产业合作

适当放宽影视产业对台准入限制，鼓励台湾企业在区内设立合资企业从事电影后期制作服务。建立两岸影视交流研究中心，引进

境外影视作品在区内播放交流。支持打造两岸影视产业基地。

十五、加大力度扶持两岸影视新生力量

对台湾高校和大陆高校大学生在平潭拍摄制作的毕业影视作品进行专项补助，经认定每部补助不超过10万元，每年计划补助100部

作品。

十六、加强台湾影视合作

由台湾影视企业与区内影视企业合作、台湾著名影视导演执导并在区内有一定取景的〔成片后实验区场景时长不低于5分钟)电

影，除享受前述相关条款奖励外，再予以实验区出品方票房分成10弛的奖励，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

十七、鼓励两岸影视创作创新

对以平潭特色元素或两岸融合为题材的影视剧本、影视歌曲，经审核后，予以最高100万元的奖励:对在区内开展两岸影视技术创

新的企业或个人，经审核后，予以最高300万元的奖励。

十八、面向台湾影视企业和影视人才征集优秀作品

每年重点选定有关平潭的两岸融合题材影视剧本，由区内企业申报立项且在区内有取景的，由区属影视文化企业参与投资出品，

投资比例不超过50%，最高不超过3000万元。

十九、打造两岸影视版权交易市场

鼓励两岸影视作品在实验区开展版权交易，对反映平潭题材的影视作品或区内影视企业及影视人才所创作拍摄的反映平潭题材的

影视作品，在实验区开展版权交易的，区市场监管局和行政审批局给予注册登记等绿色通道。

二十、支持影视企业参加两岸影视节展活动

面向两岸影视企业和青年影视人才推出两岸题材的影视节展活动。对落地实验区举办的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两岸影视节展活动(含

影片首映活动等) ，给予主办单位不超过500万元的补助;给予参展单位展位费50%的补助，单一参展单位补助不超过3万元。对区内影视

企业参加境内、外影视展会，给予展位费50%补贴，最高每场不超过10万元:政府组团参加境内外影视展会发生的展位费、布展费、宣传

费等，安排专项资金支持。

附则条款3

本意见所指企业为自2017年7月 1 日起在区内正式注册且依法纳税纳统的影视相关企业，包括影视、演艺、文创、传媒企业，与影

视相关的动漫、艺术、广告、营销、策划、视频、直播、科技等企业及个人工作室，以及与影视相关的版权和知识产权运营企业;实际运

营指在区内注册且注册资本金到位，有办公场所、有常驻工作人员、有经营收支、有纳税等的企业。

凡享受本意见优惠扶持政策的影视相关企业需承诺10年内不将注册地址迁离本区，不改变其在本区的纳税义务。未按规定时限履

约的，实验区保留追回己兑现全部奖补资金的权利。

本意见有效期五年，自2019年 10月 1 日起执行，原影视政策(岚综管办 (2018) 192号)同时废止。区内影视企业在2019年 10月 1

日前所发生的影视业务按原政策予以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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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意见由区影视服务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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